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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财购函〔2023〕257号

安徽省财政厅关于推广使用政府采购
电子保函业务的通知

省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市财政局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为

政府采购相关主体提供便捷高效的信用服务，省财政厅依托“徽

采云”平台于 2023年 8月 1日开通了全流程线上电子保函服务

功能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面落实优化营商环境部署要求

贯彻落实《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〈政府采购促进

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、《财

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》（财库

〔2022〕19号）精神，按照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

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关规定的通知》（皖财购〔2023〕615

号）等有关要求，在安徽省政府采购活动中全面推广电子保函，

切实减轻企业现金流压力。采购人不得拒收供应商以保函形式提

交的履约保证金；供应商可提供等额预付款保函，办理政府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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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付款业务。

二、积极推广履约保函和预付款保函

履约保函。指需要收取履约保证金的项目，供应商按照采购

文件约定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供担保机构出具的履约保证

承诺电子担保凭证。

预付款保函。指按照采购文件约定，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合

同后，采购人支付预付款前，由供应商提供给采购人的信用担保

保函。

“徽采云”平台全流程线上电子保函服务功能已覆盖全省

各级预算单位。供应商足不出户即可线上完成保函的申请、出函

和下载，采购人可实现线上核验、在线索赔等全流程操作。电子

保函具有手续简便、出函快速、线上办理、真伪辨别等特点，解

决了纸质保函办理流程繁琐和耗时长等问题。

三、扎实做好电子保函推广应用基础工作

推广政府采购电子保函业务是全面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政策

要求的重要举措，既保证了财政资金安全，又能有效缓解供应商

资金周转压力。政府采购电子保函业务涉及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

构、供应商等交易主体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做好组织协调，推动电

子保函相关宣传、推广培训工作，在政府采购文件中明确使用电

子保函的具体要求，积极协调解决推广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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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要积极推动电子保函在政府采购项目中的

应用，推荐供应商使用电子保函。

安徽省财政厅

2023年 11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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